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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荣誉权案于洪东诉今日中国出版社荣誉侵权案始末 四十

岁以上的人不会忘记，三十三年前在我国黑龙江珍宝岛发生

的那场自卫反击战。正是那场血与火的战斗，在共和国的历

史上出现了孙玉国、于庆阳、于洪东等英雄人物闪光的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对这一著名战役中的精彩片段有

如下描述：“于洪东避开被打瘫的苏军坦克的射角，爬上坦

克，拉开车盖，丢进去一颗手榴弹，盖上车盖，车舱里一声

闷响，杨辛少校和几个被炸得四分五裂。” 于洪东，辽宁省

金县人。1963年入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我军某部

特务连侦察排排长。在1969年著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

作战勇敢，指挥果断，亲自炸毁敌坦克一辆（现陈列在北京

军事博物馆），击毙击伤敌人多名。于洪东作为共和国的功

臣，党和国家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69年4月，他被沈阳军区

荣记一等功，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三次亲切

接见，曾历任陆军某师副师长，河南省鹤壁军分区司令员等

职，现为辽宁省大连市林业局副局长。他的光荣事迹被载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陆军某军军史、某师师史等史籍

中。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其形成了朴实、耿直、刚直不阿的

性格，用他的话说，是“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 2000年初

，于洪东的生活被一本书搅乱了。这本书就是今日中国出版

社出版的《珍宝岛未曾陷落》。在这本醒目的标注着 “战地

纪实，历史写真”字样的书中，于洪东的事迹赫然在目。但



通览全书，他的名字却一处也没有出现，而代之以其战友冯

某某。“历史怎么能这样写呢？！”历史作品的创作应当首

先是尊重历史。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忠实于历史，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于洪东愤怒了,本着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这位老战士、老功臣拍案而起，决定状告出版社，在

共和国庄严的法庭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严肃出版社的创

作态度，阻止其误导读者。 2001年11月15日，笔者作为于洪

东的诉讼代理人，将此案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我们

认为，被告出版的《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为战地纪实作品

，但书中第二章、第三章描写1969年3月2日及3月15日的战斗

场景有多处应为原告于洪东的事迹却被写为冯某某。原告用

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被共和国授予

一等功臣，但该书对其名字却只字不提。由于原告有着血与

火的经历，其战斗历程和事迹对其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和感

受。侵权书籍《珍宝岛未曾陷落》出版发行后，一些不明真

像的人对于洪东的光荣事迹产生了怀疑，给原告造成了极坏

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2条之规定及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原告享有诉权，其诉讼请求为

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

告精神损失及必要的经济损失。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

本案后，非常重视。鉴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主要是对侵犯

名誉权做了相应的规定，荣誉侵权方面操作性强的法规几乎

没有，立法上有盲区，且司法实践中没有先例，给本案的处

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合议庭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几经合议，

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审理这一属于全国首例的案件。 在经历了

那场血与火的战斗三十三年后，于洪东荣誉权被侵权一案在



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老战士于洪东拿起法律武器，要

在法庭上为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和维护自身的荣誉权而战了

。 2002年1月14日、3月5日、5月29日，本案在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三次开庭。在庭审中，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珍宝岛

未曾陷落》及原告所在部队的师史、军史、大连市出版的退

转军人风采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原告原部队政治

部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明被告书中所述英雄行为是原告当

时的行为，而被告所写的冯某某当时并不在该战场上。第一

次庭审后，西城区法院的法官前往在京治病的冯某某处取证

，进一步证明了原告所述事实。庭审中，被告辩称：一、本

书书号非其书号，应为盗版书，出版社不是责任主体，不负

任何侵权责任；二、被告的书是对珍宝岛英雄事迹的歌颂，

不存在诋毁原告的行为，也没有剥夺原告的荣誉权，因此谈

不上侵犯原告荣誉权；三、被告的书为文艺作品，文艺作品

允许虚构，故本书的写法不存在侵权问题；四、本书描写的

是一个大的战役，没有必要把每一个人都写进去；五、原告

指出的书中数处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这些行为

确为于洪东一人所为而非他人所为。就该书为盗版书的抗辩

意见，被告言之凿凿，声称已经有证据在手，不日将提交法

院；第二次开庭经法庭调查，书号确为被告所有，从而确定

了被告的责任主体身份。 针对被告的辩解，我们提出以下代

理意见：一、原告参加了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

，历史已有记载，战功卓著，不容抹煞。 1、原告参加了珍

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是国家的功臣。 原告参加了1969年珍

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机智勇敢，指挥得当，并亲自炸毁敌

人坦克一辆，毙敌数名。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战役结束



后，被沈阳军区授予一等功，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多次亲切接见。原告以自己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爱党爱国

的满腔热情，在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军事斗争中立下了战

功，是人民的英雄，共和国的功臣。 2、原告的行为是共和

国历史和原告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不容篡改： 原告在战斗中

的英勇行为是共和国和原告历史的一部分，是我党我军光辉

历程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这已经为一系列的

证据所证明。 3、原告的经历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原告对其

荣誉享有法定的荣誉权。 荣誉权是特定主体的良好的行为、

品格、贡献等而得到的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评价。离开个

人的行为，个人的荣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告的经

历本身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而这种荣誉已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上升为一种法定的荣誉权。原告所获得的荣誉称号、立功

、提干都是在其特殊经历和日常良好表现的基础上进行的，

是基于其在珍宝岛战役及以后革命工作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都是对其荣誉具体化的一种形式，

是对其荣誉亦即其特殊经历的一种记载、一种承认。党和国

家、历史和人民没有忘记的是其在战斗中血与火的经历，而

非仅仅因为其获得的荣誉称号和奖励。因此，原告对其特殊

经历享有法定的荣誉权。二、《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把原

告的事迹写为冯某某事迹，侵犯了原告的荣誉权，造成了侵

权的法律后果。 1、《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描写了原告的

光荣事迹； 《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中描写了1969年3月2日

至15日战斗中的一些细节，其中描写了埋地雷、打退敌人进

攻、炸坦克等特定的事迹和场景，包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事迹都是原告的，法庭调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事迹都是已经发生过的真事，有特定的时间、地点、

场景，已经被特定化，为此，荣誉权只能依附于特定的人即

于洪东本人。 2、《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把原告的事迹写

为冯某某的事迹。 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的书中把原告的

事迹写成了冯某某的事迹，张冠李戴，与事实不符。 3、原

告和冯某某均为珍宝岛战役中特定的真人，艺术加工不能张

冠李戴。 本书封面上醒目地标注“战地纪实、历史写真”字

样，说明其不是小说等允许虚构的文艺类作品。而且，书中

出现的人物均是珍宝岛战役中的真人，描写的事件也是历史

上确实发生的真事。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再现历史，颂扬我军

边防战士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该书的文体和出

版目的决定了它不存在艺术加工和虚构的问题。因此，必须

以严肃的创作态度，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待本书的写作、

出版和发行，而不能随意更改历史、歪曲历史，编造历史。 

三、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给原告造成极大的心灵伤害和精

神痛苦。 1、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荣誉权的侵害： 被告辩

称该书是写一场大的战役，因此，没有必要把每一个人都写

进去。如果确如被告所说，没有写到原告的事迹的话，当然

不存在侵犯原告荣誉权的问题。但是，被告出版的书中写到

了原告的事迹，而原告是共和国的一等功臣，其荣誉权受我

国法律保护，未具体描写于洪东，已构成了对原告荣誉权的

侵害。 我们认为，该书是歌颂类的，而且写到了原告的历史

和功绩，因此认为并未侵权。这正是其自相矛盾处。既然写

了原告的功绩，却只字未提原告的名字，而是把功绩写成别

人的，不是侵犯原告的荣誉权又是什么？ 原告认为，作为一

本重现历史的写实作品，应当是一本对全社会进行优良革命



传统教育的教材，对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应当具有积极的

教育意义，创作者和出版者应当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

任感，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考虑到积极正面

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要对历史负责，对原告本人负责。

本书构成侵权的本质是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功绩

写到另一个人身上，歪曲了历史，误导了读者，从而抹煞了

原告的功绩，侵犯了原告的荣誉权，而不是简单地有几处写

错了名字。原告有义务、有责任站出来，纠正错误，还原历

史的本来面貌。 2、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

害。 该书出版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时间和空间跨

度都很大，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军队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混淆视听，颠倒历史，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 对

于一名在特定历史年代具有特殊经历的军人，以鲜血换来的

荣誉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原告特殊的经历使他比普通人对珍

宝岛战役具有更强烈的情感。作为一名历史的亲历者和参加

者，他对历史的责任感比普通人强烈得多。对于读过这本书

的原告的老战友、同事频频质疑，原告深感痛苦。正是因为

如此深的精神伤害，才使原告下定决心，在繁忙的公务中抽

出时间诉诸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被告为侵权

书籍的出版发行人，应当对该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出版社在

出版书籍时，应当对书籍进行严格审查。这既是其权利，也

是其法定义务。审查义务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审查内容有

无反动、淫秽、灰色等内容瑕疵；另一方面，审查书籍有无

权利瑕疵。出版社应当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负责

地审查书中所写事件与事实是否相符。但是被告并未履行这

一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 《珍宝岛未曾陷落》一书载明该书



为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而且书号业经法院查明确为其书号

。被告作为出版商，应当与该书作者一起承担侵权的连带责

任。在出版商拒不提供作者的情况下，出版商对该书造成的

侵权行为及其恶劣影响应责无旁贷承担侵权责任。五、被告

应当承担侵犯荣誉权的民事责任。 鉴于被告的行为具备了侵

权责任的主客观要件，侵犯了原告的荣誉权，给原告造成了

精神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在《解放军报》的显著版面发表声明，向原

告赔礼道歉，并向原告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经法院

审理查明，该书确为被告所出版，第三次庭审时被告亦承认

。但是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一方面称出版社人员变动较大，

是否为本社书籍不清楚，另一方面又声称该书不是其出版发

行的，言之凿凿，然后置我方多次要求于不顾，拒不提供我

方书号，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精神损失是无形的，但对人

的伤害是巨大的。从立法机关的立法意旨上看，精神损害赔

偿一般应以物化的形式，以精神损害抚慰金来补偿。因此，

我们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根据最高院解

释原则确定。 原告在调查被告侵权情形及准备进行诉讼发生

了一定的合理支出。这部分损失是由被告的侵权行为引起的

合理费用，也是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原告经济损失，

应由被告承担。 虽然证据证明书中所写的于洪东同志参加的

战斗中冯某某不在该战场上，被告还是坚持书中所描写的一

些细节甚至书中人物“回头一看”之类的动作都要求原告提

供证据，证明是于洪东而非冯某某“回头”。法院为慎重起

见，要求原告除师史、军史和于洪东所在部队政治部出具的



证明外再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后，我们辗

转得知冯某某同志在京治病的消息，申请北京西城区法院的

法官亲自前往调查。在历史的当事者充满战火硝烟的回忆中

，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2002年5月29日，在侵权事实成

立的前提下，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由被

告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共计

人民币二万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做出（2002）西民初

字第828号民事调解书，对以上内容予以确认。 随着新闻出版

发行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荣誉侵权必将还会大量出现。由于

本案及同类案件的处理在我国司法界尚无先例，我们希望法

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能够对本案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这些工作无疑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

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